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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 LTD 

*********************************** 

 

在地下電纜附近進行挖掘及建造工程的一般守則 

 

本一般守則只提供指引。承建商除需要參考本守則所列舉的事項外，並應切

記遵守由機電工程署根據《電力條例》(第406章)訂立的《供電電纜(保護)規

例》所擬備之《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之最新版本，經路政

署發出之《挖掘准許證條款》或《緊急挖掘准許證條款》之最新版本及其

他相關法例要求，採取一切必須的預防措施以保護地下公用設施。再者，除

須遵照本守則外，承建商在進行工程時必須小心謹慎，並採用妥善的技術和

工程方法。任何承建商因其工程或由其工程引致或造成的一切後果，或因參

照本守則全部或部分內容導致的任何損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下稱「港燈」）

概不負責。 

 

1. 地下電纜圖則上的特別標記及圖例 

 

若地下電纜的圖則上的工程地點附近有任何一類  或  的標

記，承建商必須在動工前聯絡港燈，作工地視察。 

 

2. 適當保護及承托地下電纜和電纜接駁箱 

 

為避免在工程進行時損毀電纜或電纜接駁箱，應如附圖（標題為 - 

電纜承托之方法）所示，使用適當設施來承托電纜。在接駁箱周圍，

應如附圖（標題為 - 承托及保護電纜接駁箱）所示，鋪上沙包以作

保護，及不得在港燈電纜附近放置易燃物料。 

 

若在工程進行時電纜或電纜接駁箱遭受損毀，應立即停止工程，所

有人員亦須即時撤離現場，防止別人進入該範圍並立即通知港燈。

無論如何，切勿對地下電纜進行未經許可的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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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挖掘或建造工程鄰近港燈的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 

 

若挖掘或建造工程鄰近港燈的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承建商須

在動工前聯絡港燈，及安排承建商和港燈進行每週工程會議，承建

商並須嚴格遵守下列規定： 

 

3.1 在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三米範圍內，祇可用手掘方法，並須在

動工前最少一星期，提交每項在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三米範圍

內進行挖掘或建造工程的方法予港燈書面批核。 

 

3.2 切勿干擾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接駁箱，承建商必須聯絡港燈商

討適當的保護方法，定出雙方同意並符合港燈要求的保護方法後方

可動工。 

 

3.3 港燈的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或電纜接駁箱均不能懸空架設，承

建商須重新設計／更改工程路線以免上述情況發生。 

 

3.4 除非在動工前得到港燈書面批准，否則切勿移去港燈電纜的保護

板，亦不得在板下進行挖掘或建造工作。 

 

3.5 承建商不得在港燈的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及電纜接駁箱頂部

上方安裝或擺放任何新設施，以免阻礙港燈將來的維修工作。新設

施應與港燈的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保持最少一米的距離。 

 

4. 地下電纜及電纜接駁箱的最少覆蓋深度 

 

必須符合路政署的規定， 22千伏或以下的電纜深度，在行車路最少

應有900毫米及在行人路最少應有450毫米。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

纜在行車路及行人路之最少覆蓋深度則為1,000毫米。 

 

港燈在敷設其電纜時是按路政署當時發出之挖掘准許證所規定的深

度，或是獲有關當局書面許可的深度而行，但港燈不能保證電纜敷

設後，其深度保持在原來水平。 

 

地下電纜的圖則可能顯示出某些位於離地面較近之電纜位置，但有

時會基於不同因素，例如：電纜電壓、敷設時間、鄰近障礙物、其

他設施之位置、不斷改善及擴展的港燈供電網絡與及道路和物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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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所引起的變更等，以致電纜可能出現在不同準線和深度。電纜

亦可能會因第三者進行挖掘、建造或修復工程而被移動。承建商必

須注意，電纜深度及準線可能在港燈並未知悉或非因其錯誤引致

下，少於挖掘准許證的規定及與地下電纜圖則上之顯示有重大差

別。承建商務必小心確定電纜的準線及深度。 

 

如上文所述，港燈不能確保電纜敷設後，其深度保持在原來水平。

若在工程進行中發現有電纜的深度未符合上述規定，應通知港燈安

排實地視察。 

 

未獲得港燈書面核准之前，承建商不可以改動任何電纜或電纜接駁

箱的覆蓋深度或走向。若曾移動電纜或電纜接駁箱，承建商應將它

敷設於原來深度。回填泥土前，應先由港燈代表檢查壕坑。承建商

應致電2814 3443聯絡港燈以作安排。承建商須因其工程引致任何電

纜或電纜接駁箱的損壞及電纜或電纜接駁箱的移位而導致之任何損

失向港燈作出賠償。 

 

5. 適當回填地下電纜及電纜接駁箱上的泥層 

 

回填泥土前，木料或其他不必要的物料需搬離。在特殊的情況下及

得到港燈事前書面批准，才可移去在電纜保護板下包圍電纜的回填

物。在復修移去的回填物時，承建商應致電2814 3443通知港燈有關

之回填時間表。應用原來的回填物料重新填補電纜壕坑內電纜之周

圍，要確保完全不含木料，及需遵守以下規定： 

 

5.1 港燈電纜保護板下地下電纜周圍的回填物料 

 

5.1.1 22千伏或以下的電纜壕坑應使用經篩格的土壤作基層及覆蓋層。基

層土壤的厚度應是75毫米。電纜放在基層面後，應以另一層厚度達

75毫米經篩格的土壤覆蓋，才敷設電纜保護板。 

 

5.1.2 經篩格的土壤，是指能通過12毫米 x 12毫米網孔的土壤。 

 

5.1.3 132千伏或以上的輸電電纜周圍的回填物料的使用應按照特別規

定，並須列入上述第3項所提及的每週工程會議的議程內。 

 



第4頁共7頁            更新日期: 08/2010 
 

5.1.4 承建商應按照港燈規定及如附圖（標題為 - 電纜、電纜保護板及警

告性告示帶的標準位置圖）所示，重新敷設移去之電纜保護板及電

纜警告性告示帶。若原先移去的保護板及警告性告示帶不敷應用，

承建商需通知港燈提供足夠數量的保護板及／或警告性告示帶。 

 

5.2 在港燈電纜保護板上方的回填物料 

 

在港燈電纜保護板上方的回填物料應符合路政署的規定，粒徑最大

不能超過75毫米，不得含有泥炭、木料、容易腐爛物料、石塊、碎

混凝土或容易自燃的物料，並須壓實為穩固的填土。 

 

5.3 若承建商對符合上列要求有任何困難，承建商應即致電2814 3443聯

絡港燈作實地視察。  

 

6. 港燈的聯絡電話號碼 

 

除上述情況外，若遇上其他特殊問題和情況請向港燈查詢及要求特

別指示。承建商若有疑問請撥下列聯絡電話： 

 

6.1 一般查詢及工地視察 － 2814 3443（24小時熱線） 

 

6.2 報告電纜損毀事故 － 2555 4999（粵語/普通話24小時熱線）或 

   2555 4000（英語24小時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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